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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聖經中論及聖餐的經文不算很多，
 似乎當時的信徒對聖餐的意義已有基本理解，故使徒們不用仔細論述。正因如此，後世對聖餐的詮釋漸有分歧，尤其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。改教家一方面要顯出與天主教不同，另一方面，在改教陣營內對聖餐的看法也有顯著的分歧。

本文旨在探討宗教改革先驅馬丁路德的聖餐觀，並將之與天主教、慈運理及加爾文的聖餐觀作簡單的比較，以勾畫路德的聖餐觀的整全面貌。

2. 路德的聖餐觀
在路德的改教生涯 (1517 – 1546) 中，關於聖餐觀的探討與辯論可說是涵蓋時間最長的神學議題。
 路德於1520年寫成的〈教會被擄於巴比倫〉，對聖餐有十分清晰的看法。針對當時天主教在彌撒及聖餐中獻祭的意味，路德認為在聖餐中信徒是在領受 (receive) 恩典，而非像在獻祭中付出 (offer)，
 這完全符合宗教改革“唯獨恩典”的精神，不是憑信徒在做甚麼（像獻祭），而是一切全憑神的恩典臨在。路德相信物質可以盛載恩典，在聖餐中，道（神的命令）臨在物質（餅和酒，屬於表記），所以餅和酒已不是尋常的餅酒，因有基督的真實臨在 (real presence)，餅酒同時具有基督和自然物的本質，是為同質或同領說 (consubstantiation)。但信徒必須以信心領受聖餐，相信神的應許，聖餐始能對領聖餐者發生功效，
 就是能夠領受神的赦罪。

路德的聖餐觀，十分強調兩點。第一、基督以真身體臨在餅酒。路德根據耶穌所言“這是我的身體” 
，就相信耶穌的身體真實地臨在餅酒，儘管他承認耶穌的身體也在天堂，儘管他承認這是違反常理，但聖經如此說，他就如此信。
 路德解釋“這是我的身體”中的“是”字，是從字面的意義去理解，“是”是本體意義。第二、信徒憑主體的信心去領受，聖餐對人才有功效。基督臨在餅酒，信徒如何領受？路德認為除了相信神應許的話語以外，再也不能用別的途徑來與神交往。
 信徒只能憑信心領受。路德用“遺約”(testament)的概念闡釋信徒為何必須要信。“遺約”的概念包含立約者的死亡、遺產的應許及繼承人。在聖餐中，基督的話見證了自己的死（“身體為你們捨的、血為你們流的”）、指定了遺產（“使罪得赦”）並確立了繼承人（“為你們和多人”）。
 誰是繼承人？就是信徒，只有憑信心才能領受赦罪的應許。但這信並非空的信，乃建基於神的話語。

路德的聖餐觀是基於他的基督論。
 路德相信，神是無處不在的，祂只藉著基督的人性向人彰顯。因此基督的人性必須無處不在方能彰顯神的無處不在，所以基督可以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邊，同時又可以臨在聖餐中的餅酒。基督為了人的好處，為了人可以與神相遇，祂將自己限制在餅酒之中。
 

路德的聖餐觀有兩個階段。早期是為了抗衡天主教，他較強調信心在聖餐的功效，也將變質說改為同質說。後期為對抗慈運理的記念說，他較著重為基督的真實臨在於餅酒而辯護。
 路德的聖餐神學，既反對天主教，也不同於慈運理，觀其發展，筆者相信與政治因素或許也有一點關係吧。

3. 比較路德與天主教的聖餐觀
秉承中世紀亞奎那斯的主張，十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採取變質說 (transubstantiation)，即基督的臨在使餅酒的本質改變了，然而餅酒的屬性 (attribute) 仍在，使餅酒看起來仍像餅酒，但其本質已變成了基督的本質。恩典轉化了物質。恩典臨到餅酒，聖餐就成為了施恩的工具。聖餐蘊含基督的實體，不是一個記號那麼簡單，所以聖餐的禮儀不能隨意更改。教會以外不能有聖餐，也沒有恩典，教會遂成為分發恩典的“獨家代理”。

對路德來說，聖禮是關乎信徒的信心的產生與培育，但天主教卻視之為一些可以在巿場上推銷的貨品和可以賺取的功德。
 路德對此非常反感。雖然如此，他的聖餐觀與天主教的並非一百八十度的顛覆。關於基督的真實臨在，兩者的看法是相同的，只是路德強調同質說而天主教堅持變質說。兩者在聖餐觀中最大的分歧，在於領聖餐者的信心所帶來的功效。天主教著重恩典靜態地、機械地臨到餅酒，將餅酒的本質改變。
 領聖餐者的信心與聖餐的功效無關。路德則強調人必須以信心去領受恩典，基督臨在餅酒必須伴隨人的信心，否則恩典與餅酒二分，餅仍是普通的餅，酒仍是普通的酒。
 路德把個人主體的信心加於恩典的功效上，故基督的真實臨在是動態的。
 信心使聖禮成效的意義也在此。

4. 比較路德與慈運理的聖餐觀
改教陣營中的兩位重量級人馬，不幸地在聖餐觀中有嚴重的分歧，引致1529年的馬爾堡對談 (Marburg Colloquy)。路德與慈運理最大的分歧，在於恩典與物質有沒有結合，即基督是否真實臨在於餅酒之中。
 由於慈運理受文藝復興的新人文主義 (new humanism of the Renaissance) 所薰陶，他十分著重理性，認為聖餐只是信徒承認信仰的一種行動，
 也是對基督的受死和復活的記念而已（記念說）。因此，慈運理反對恩典與物質結合，即反對基督的真身體臨在於餅酒。他的理由是，由於基督如今坐在父神的右邊（按字義理解），祂就不能在其它地方。
  他認為“這是我的身體”中的“是”字，不應像路德般按字面來理解，“是”有指示 (signify) 的作用，意思是“表明”或“代表”，但並不把主詞（“這”，即餅）和謂詞（“我”，即基督）等同起來，這是一種隱喻式的修辭手法。
 他對基督的神人二性的看法，與路德的也很不同。慈運理認為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分開的，兩者屬性不能相通，故基督在天上的神性不能臨到地上的物質，他把恩典與物質截然劃分了。

路德和加爾文強調神的恩典，聖禮的主體 (primary subject) 是神，聖禮因此有創造、支持或表明信心的功能。慈運理似乎將聖禮的主體由神轉為人，聖禮不能創造信心，只是為信徒提供了信心得以公開宣示的機會。
 聖餐只是一個記念基督的記號而已。
有趣的是，路德與慈運理的爭辯引起一個關乎釋經的問題。“這是我的身體”這一句，路德按字義解釋，慈運理則視為隱喻，“在神的右邊”這一句，路德視為隱喻，慈運理則按字義來解。宗教改革要將釋經權交回平信徒手中，兩大改教家的爭辯凸顯釋經之難，似乎對“解放釋經權”有破壞而無建設了。

5. 比較路德與加爾文的聖餐觀
加爾文的聖餐觀在路德與慈運理兩個極端之間，但較為接近路德的看法。加爾文對聖禮的定義，是“外在的象徵，藉此主在我們良心中印上祂對我們善意的應許，為的是維繫我們軟弱的信心”以及“神聖事物的可見記號，或不可見的恩典的可見形式” 
，顯出神的恩典是聖禮的基礎。加爾文反對慈運理將恩典與物質分割，他同意路德的看法，在聖餐中基督確實臨在，他又同意領聖餐者的信心是成效的關鍵。加爾文與路德最大的差異，在於基督如何臨在。路德主張基督的真身體臨在於餅酒 (real presence)，加爾文則認為基督藉著聖靈臨在於領聖餐者的心靈 (virtual presence)，
  聖餐的奧秘，不在乎餅和酒，而是藉聖靈賜福給領受的人。
 在聖餐中，路德重視的是領受基督的赦罪和救贖，加爾文則看重領受基督的福氣。
 筆者認為，加爾文沿著路德的聖餐觀的思路加以發展，在“基督的臨在”以聖靈論加以演繹。
6. 今日香港教會的聖餐觀
宗教改革帶來今天的基督新教。香港教會的聖餐觀究竟是跟隨路德、慈運理抑或加爾文的主張？
播道會的典章只有一句提到聖餐的目的，是“領聖餐藉以紀念主”，
 傾向慈運理的記念說。宣道會聯會的手冊指出聖餐禮是“藉以紀念主的聖禮”，
 同樣屬記念說。浸信會聯會的信仰，指出主餐是“紀念主的死和再來”，並表明這只是“一個禮儀，並無拯救能力。” 
 浸信會亦跟隨記念說，似乎更表明反對路德主張有救贖功能的聖餐觀。中華基督教會礙於其歷史背景，難以旗幟鮮明地表明其聖餐觀。
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表明“聖禮是內在靈性恩典的外在可見表徵” 
，屬加爾文的論調，卻沒有對聖餐觀的較詳細表述。綜觀而言，香港主流教會的聖餐觀傾向記念說。
7. 反省及總結
“為的是記念我”這一句，
 無論如何釋經，都離不開聖餐有記念主的目的。筆者認為，香港主流教會的聖餐觀遵行記念說是正確的。然而，記念說與基督的真實臨在是否絕對的互相排拒？藉著聖餐，信徒可否一方面記念主的受死和主的立約，另一方面憑信心領受主臨在的福氣？筆者認為這並非不可能，其中神學安排上的一些細節則留待神學家繼續探討了。

路德的聖餐觀，帶出道（恩典）、餅酒（物質）與信心（領聖餐者）的關係，恩典可與物質結合，信心亦使聖餐成效，使領聖餐者經歷赦罪。從慈運理的異議和加爾文的“改良”之中，可見路德的聖餐觀並非毫無破綻，即使如此，路德在天主教“當道”的情況下提出新的聖餐觀，在聖餐觀的改革歷程中實功不可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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